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張廖委員萬堅就政府訂定之稿費基準及藝術工作者議價承攬費用應定期滾動檢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1009592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6-4-25）

張廖委員就政府訂定之稿費基準及藝術工作者議價承攬費用應定期滾動檢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著作權法第47條第4項之使用報酬率」（以下簡稱本使用報酬率）係「著作權法」為因應編製教科用書之公益性目的，就依法應經審定、編定之教科用書，規定其編製者如依本使用報酬率支付授權金，即可合法利用他人著作作為教科用書之內容，無須再徵求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爰此，本使用報酬率具有極大公益性，不同於一般著作利用之商業市場授權具營利性質目的，且一般藝文工作者其著作之授權利用，涉及個案上利用範圍、內容、方法、時間等，有各種不同條件及態樣而需個別協商洽談，此與教科用書之型態有異，尚難等同看待，故本使用報酬率尚不宜作為一般商業市場之授權收費參考。

二、因應社會經濟變遷及科技發展，經濟部已就本使用報酬率進行檢討及意見蒐集，並分別於本（111）年7月14日邀集教育部等機關及專家學者研商、8月25日邀集教科書出版業者、權利人及專家學者進行意見交流，另於9月22日召開經濟部智慧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進行審議，研議是否因應物價調整本使用報酬率。經濟部刻正依各方實務意見審慎研擬本使用報酬率之調整內容，將於評估檢討修正後發布施行。

三、另針對「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主計總處每年均請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就上開要點研提修正意見，其中民國112年度部分，該總處已於本年8月4日函知上開有關機關，目前刻正彙整各方意見中，將參酌物價、市場行情等因素通盤檢討，儘速完成修正作業，並研議建立滾動檢討機制。

（二）行政院函送郭委員國文就第10屆第6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院臺施字第1110095790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台立院議字第1110703314號　施政報告質詢1號）

郭委員就相關部會儘速提出「學校飲食教育法」院版草案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相關部會儘速提出「學校飲食教育法」院版草案部分：

(一)為強化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午餐營養安全衛生，制定完備之學生午餐制度及推動食育之法源依據，教育部業於民國108年4月至6月召開多次公聽會及座談會，蒐集各界意見，研擬「學生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

(二)考量偏鄉學校供應午餐仍存在困境，且經費籌措運用、編列及人員之編制等議題尚須討論，為免學校午餐專法立法後形式化無法落實，爰於109年辦理「公立國民中小學午餐廚房精進計畫」，行政院並於110年6月11日核定「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從興建廚房、補助設備、生熟食運費、補充人力、使用可溯源食材等項目予以協助，讓學生繳交之午餐費用至少九成回到食材上。

(三)本案已於貴院第9屆討論，為使專法符合實際需求並達到提升午餐品質效益，教育部將持續蒐整各界意見並據以擬處。

二、關於我國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會員國接洽情形及如何突破「非正式協商」關卡，強化與各國交流動能部分：

(一)目前CPTPP國家全力推動英國之入會談判，盼藉以為後續之入會案樹立高標準之模範，我國自提出加入CPTPP申請以來，持續不斷透過各種管道與CPTPP會員國接洽，爭取對我國申請案之支持及促請早日與我國展開非正式協商，說明如下：

1.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透過國際經貿對話管道，如亞太經濟合作（APEC）貿易部長會議、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等場域與CPTPP會員國進行貿易部長級官員對話，展現我國符合CPTPP標準之能力與意願。

2.與CPTPP會員國交流，說明我國之準備情形與努力，並討論CPTPP規範等技術問題。

3.外交部透過駐CPTPP會員國代表處接觸主管官員，以及經濟部透過與CPTPP會員國既有之年度雙邊經貿會議平臺，傳達我國加入CPTPP之意願與決心。

(二)除透過前述管道爭取各會員國CPTPP主管官員支持外，行政院相關機關另採取各項作為，以營造有利於會員國同意與我展開非正式諮商之環境，說明如下：

1.針對CPTPP會員國對我國之經貿關切事項，以我方利益為基礎，持續由各相關主管機關研議彈性處理方法，並與相關成員國溝通協商解決方案中。

2.隨時向CPTPP成員國說明我國對於加入CPTPP準備工作之進度與成果。

3.深化與CPTPP會員雙邊合作，加強雙方貿易、投資、產業與技術合作、人員交流，包含透過籌組經貿訪團與我國廠商海外投資實力，並結合新南向政策之推動，深化與CPTPP各會員國實質關係。

4.由外交部透過我駐CPTPP會員國代表處，接觸當地行政、立法、媒體、學界及企業各界具影響力之人士，以爭取各國關鍵決策官員之支持。

5.持續深化與美國雙邊合作，積極推進「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之貿易協定談判，透過美國與CPTPP會員間之緊密政經關係，轉化為CPTPP各會員國對我國申請案之支持。

(三)前述工作對爭取CPTPP會員國支持具相當效益，各國對於我方提出申請之反應均尚屬正面。行政院相關機關將持續接觸所有CPTPP成員，爭取同意與我國早日展開非正式協商。

三、關於責成物價穩定小組中查緝哄抬之相關機關，加強稽查作為，並定期公布查緝結果及處罰情形部分：

(一)強力稽查，遏止不合理漲價：跨機關「物價聯合稽查小組」，自110年12月10日成立至本（111）年8月22日，已陸續完成稽查36家下游連鎖餐飲業者、57家中上游供應商及1家食品業者之現場稽查，各部會主動發布稽查結果相關新聞共54則，初步遏止業者、廠商恣意哄抬價格或囤積民生物資。另法務部並啟動「查緝民生犯罪聯繫平臺」，全力查察不法，防止哄抬行為，以有效平穩國內民生物價。

(二)公私協力及穩定物價：稽查結果，多數業者均能合理說明漲價原因並提出佐證資料。且透過密集而嚴謹之稽查，部分業者亦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配合政府穩定國內民生物價之政策，以緩漲、調降價格或優惠折扣方式回饋消費者，公私協力，穩定物價，讓民眾消費更安心。

(三)持續溯源稽查：後續將持續密切關注國內民生物價波動情形，適時啟動稽查，若發現不法將嚴加查處。為有效嚇阻業者乘機不合理漲價，物價稽查小組啟動稽查之時間點，將儘可能擇定在業者宣布漲價前，以發揮稽查嚇阻效果，若發現有廠商不合理漲價情形，將溯源追查造成物價波動真正原因，穩定物價波動，安定民生需求物資。

（三）行政院函送蔣委員萬安就核算國內醫事人力供需狀況、醫學教育資源得負擔多少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名額，避免國內醫學牙醫學畢業生受教權益受損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院臺專字第111009591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6-4-24）

蔣委員就核算國內醫事人力供需狀況、醫學教育資源得負擔多少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名額，避免國內醫學牙醫學畢業生受教權益受損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瞭解我國牙醫醫事人力供給現況，國家衛生研究院2010年曾出版「2020牙醫醫事人力培育和供需規劃」對於我國牙醫師人力規劃及牙醫學教育提出專業具體之建議；另本部108年度「台灣牙醫醫療團隊人力評估」計畫指出，「目前台灣每年約420名左右之牙醫系畢業生投入牙科醫療市場，應已符合且高於目前牙醫人力市場的需求」。

二、至有關以國外牙醫學歷應試通過國考第一階段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名額，自105年起每年均提報本部口腔醫學委員會討論次年度臨床實作訓練選配分發名額，作為公告之參考依據。

三、本次修法後，已不分地區畢業生均須經教育部學歷甄試（筆試/臨床實務考試）通過，才能取得報考之資格，整體法規已朝向全面把關國外學歷畢業生專業知能及實務技能方向調整。為規劃合宜配套措施，本部刻正委請專業團體，就整體牙醫師人力需求及教學訓練制度，包含國內師資、硬體設備、病人服務量等因素進行盤點，並通盤考量後提出建議，後續將邀集相關單位及相關領域專家，共同研商。
四、精進口腔醫療品質、保障牙醫師執業及發展、確保牙醫學生教學訓練品質，皆為本部施政重點，後續將衡酌各界意見、資源盤點結果及我國需求現況，規劃適當之人力彈性運用機制。

（四）行政院函送張廖委員萬堅就員工伙食費免計入薪資所得課稅之額度建議應隨同物價及基本薪資調整予以調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院臺專字第111009592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6-4-26）

張廖委員就員工伙食費免計入薪資所得課稅之額度建議應隨同物價及基本薪資調整予以調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規定，薪資所得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營利事業因營業需要提供員工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該等實際支付金額得核實認列為費用，且因屬對員工之補助，依規定原應歸併員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8條第2款規定，營利事業實際供給員工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伙食代金在新臺幣（下同）2,400元以內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下稱伙食費限額）。前開規定係考量企業對員工執行職務期間用餐基本需求之補助，基於合理及必要性訂定（依現行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制度，按每月工作日約22天至24天，並考量企業實際供給膳食以每日一餐估算每餐約100元），符合一般餐食水準。

三、營利事業給付員工伙食費補助在上開金額內免列薪資所得，已適度合理減輕員工租稅負擔。鑑於薪資為雇主與員工勞動契約約定事項，允宜由企業視營運狀況與員工協商調整薪資福利政策，以吸引優秀人才，提升生產力，創造勞資雙贏正面循環，履行照顧員工社會責任及義務，使雙方共享經濟成果。



